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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校【高中部成績卓越獎學金－獎勵辦法】 
1.國中應屆畢業後，選讀本校高中部同學，前一學期於本校學習紀錄中，同時符合下述四項條件者，具有可申領本獎學金

資格。四項條件如下： 
 (1)日常曠課未超過 12 節 (2)完全配合參加本校課輔(含寒、暑假期間課輔)  
 (3)有報名參加並完成經本校高國中部及教務處核定競賽性質之對外競賽 (4)行政懲處累計未達 1 小過者 
2.申領本獎學金同學，經審查合格後，得依據第二至第五學期學業總成績表現，核發獎學金： 
 (1)年級排名達全年級前 1%者：獎學金 8000 元。 
 (2)年級排名達全年級前 3%者：獎學金 6000 元。 
 (3)年級排名達全年級前 5%者：獎學金 5000 元。 
 (4)年級排名達全年級前 10%者：獎學金 3000 元。 
 (5)年級排名達全年級前 15%者：獎學金 2000 元。 
3 獎學金發放之資格及方式，本校招生委員會及獎學金審查會議保有逐年修正額度及解釋內容之權利；且以修正之內容經

公告後適用於在校生各年級當年度之發放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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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本獎勵辦法資格學生，依規定完成申報程序，除可獲得本校獎學金獎勵外，尚可獲得三年免學費資格。 

類

別 
項

次 
編 
班 

獎勵依據 114 學年度 
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 報到 

114 學年度免試志願選填 
截止日提前報到 

114 學年 
免試報到 

備註 
會考成績 

(總標 35 點) 
114.6.16. 
前報到 

114.6.26. 
前報到 

114.7.10. 
前報到 

高
中
部(

普
通
科) 

1 

333

專
班(

學
術
型
資
優
班) 

32~35 
點 

1.入學獎學金 40000 元。 
2.第二學期至第五學期，依據上一學期

符合勤學及操行審查資格者，依年級

排名，可依辦法申領「高中部成績卓

越獎學金」。 

1.入學獎學金 30000 元。 
2.第二學期至第五學期，

依據上一學期符合勤學

及操行審查資格者，依

年級排名，可依辦法申

領「高中部成績卓越獎

學金」。 

1.入學獎學金 20000 元。 
2.第二學期至第五學期，

依據上一學期符合勤學

及操行審查資格者，依

年級排名，可依辦法申

領「高中部成績卓越獎

學金」。 

1.招收生醫、理
工、法商領袖
333 菁英班(積
點 30 點、積分
30 分為原則) 

2.招收學術型數
理資優班－頂
尖國立大學資
優班 

3.高一暑期先修
輔導費於學校
規定時間前完
成註冊後全數
退回 

2 28~31 
點 

1.入學獎學金 30000 元。 
2.第二學期至第五學期，依據上一學期

符合勤學及操行審查資格者，依年級

排名，可依辦法申領「高中部成績卓

越獎學金」。 

1.入學獎學金 20000 元。 
2.第二學期至第五學期，依

據上一學期符合勤學及

操行審查資格者，依年級

排名，可依辦法申領「高

中部成績卓越獎學金」。 

1.入學獎學金 15000 元。 
2.第二學期至第五學期，依

據上一學期符合勤學及

操行審查資格者，依年級

排名，可依辦法申領「高

中部成績卓越獎學金」。 

3 

學
術
型
資
優
班(

國
立
大
學
自
強
班) 

25~27 
點 

1.入學獎學金 20000 元。 
2.第二學期至第五學期，依據上一學期

符合勤學及操行審查資格者，依年級

排名，可依辦法申領「高中部成績卓

越獎學金」。 

1.入學獎學金 15000 元。 
2.第二學期至第五學期，依

據上一學期符合勤學及

操行審查資格者，依年級

排名，可依辦法申領「高

中部成績卓越獎學金」。 

1.入學獎學金 10000 元。 
2.第二學期至第五學期，依

據上一學期符合勤學及

操行審查資格者，依年級

排名，可依辦法申領「高

中部成績卓越獎學金」。 

1.招收學術型數
理資優班儲備
班－國立大學
資優班 

2.高一暑期先修
輔導費於學校
規定時間前完
成註冊後半數
退回 

4 

國
立
大
學
自
強
班
、
衝
刺
班 

22~24 
點 入學獎學金 15000 元 入學獎學金 12000 元 入學獎學金 8000 元 

1.招收國立大學
自強班 

2.高一暑期先修
輔導費於學校
規定時間前完
成註冊後半數
退回 

3.114 學年度上學
期若經資優鑑
定通過及本校
資優小組核可，
則該學期保有
報名類別第 3
項之新生入學
獎學金獎勵 

5 19~21 
點 入學獎學金 10000 元 入學獎學金 7000 元 入學獎學金 5000 元 

6 16~18 
點 入學獎學金 7000 元 入學獎學金 5000 元  招收國立大學衝

刺班 

備註： 
(1)高中部獎勵名額限制 80 名(不含完全免試)，符合入學獎學金辦法規定者，114/6/26 免試志願選填截止日前階段保障 60 名，且累計至 80 名為

止。皆依成績總標高低、完成報到順序且參加新生輔導課程認定之；若成績總標相同者，則依先完成報到者優先。報到時需簽妥獎學金切結

同意書，獎學金發放標準以報到階段資格認定為據。 
(2)符合 1、2、3 項學生第 2 至 5 學期獎學金發放之資格及方式，本校招生委員會及獎學金審查會議保有逐年修正額度及解釋內容之權利；且以修

正之內容經公告後適用於在校生各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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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本獎勵辦法資格學生，依規定完成申報程序，除可獲得本校獎學金獎勵外，尚可獲得三年免學費資格。 

報名 
類別 

項 
次 

獎勵依據 建教/實技 
預約報到 

特招/完免 
預約報到 

114 學年度技優/實技/ 
特招/完免報到 

114 學年度免試志願

選填截止日提前報到 
114 學年度 
免試報到 

備註 
會考成績 
(總標 35 點) 

114.3.29. 
前報到 

114.4.12. 
前報到 

114.6.16. 
前報到 

114.6.26. 
前報到 

114.7.10. 
前報到 

高
職
部
各
學
制
班
級 

特 

114 學年

度日校高

職部入學

會考最高

總標點數

1 名同學 

1.入學獎學金 38000 元。 
2.第二學期至第五學期，

依據上一學期符合勤

學及操行審查資格

者，依年級科排名，

可依辦法申領「高職

部成績卓越獎學金」。 

1.入學獎學金 33000
元。 

2.第二學期至第五學

期，依據上一學期

符合勤學及操行審

查資格者，依年級

科排名，可依辦法

申領「高職部成績

卓越獎學金」。 

1.入學獎學金 28000
元。 

2.第二學期至第五學

期，依據上一學期

符合勤學及操行審

查資格者，依年級

科排名，可依辦法

申領「高職部成績

卓越獎學金」。 

1.入學獎學金 25000 元。 
2.第二學期至第五學期，

依據上一學期符合勤學

及操行審查資格者，依

年級科排名，可依辦法

申領「高職部成績卓越

獎學金」。 

1.編入頂尖國

立科大自強

班(特色斑) 
2.凡 113/4/13 前

完成本校特

色招生專業

群科甄選入

學報名報到，

且於開學前

依學校規定

完成註冊者，

享有此類別

高額獎學金，

並可編入國

立科大自強

班 

7 
20 點 
以上 

1.入學獎學金 20000 元。 
2.第二學期至第五學期，

依據上一學期符合勤

學及操行審查資格

者，依年級科排名，

可依辦法申領「高職

部成績卓越獎學金」。 

1.入學獎學金 17000
元。 

2.第二學期至第五學

期，依據上一學期

符合勤學及操行審

查資格者，依年級

科排名，可依辦法

申領「高職部成績

卓越獎學金」。 

入學獎學金 
15000 元 

入學獎學金 
10000 元 

8 15~19 
點 

1.入學獎學金 15000 元。 
2.第二學期至第五學期，

依據上一學期符合勤

學及操行審查資格

者，依年級科排名，

可依辦法申領「高職

部成績卓越獎學金」。 

1.入學獎學金 10000
元。 

2.第二學期至第五學

期，依據上一學期

符合勤學及操行審

查資格者，依年級

科排名，可依辦法

申領「高職部成績

卓越獎學金」。 

入學獎學金 
8000 元 

入學獎學金 
6000 元 

9 13~14 
點 

1.入學獎學

金 
10000 元 

1.入學獎學

金 
8000 元 

1.入學獎學金 6000 元 
2.第二學期至第五學

期，依據上一學期符

合勤學及操行審查

資格者，依年級科排

名，可依辦法申領

「高職部成績卓越

獎學金」。 

入學獎學金 
5000 元 

入學獎學金 
3000 元 

2.第二學期至第五學期，

依據上一學期符合勤

學及操行審查資格

者，依年級科排名，

可依辦法申領「高職

部成績卓越獎學金」。 

10 
11~12 
點 

入學 
獎學金 
6000 元 

入學獎學金 
5000 元 

入學獎學金 
3000 元 

入學獎學金 
2000 元 

1.依學生個人意願及
生涯規劃，可選擇本
校產學攜手證照班
或實用技能學程或
階梯式建教班就讀 

2.若學生未來以繼續
升讀大學或科技大
學為目標，可經科主
任面談核可後，報讀
本校國立科大自強
班或特色班 

3.曾就讀本校國技班
學生，其入學獎勵適
用各學制，並可依時
序擇優選項 

11 9~10 
點 

入學獎學金 
2500 元 

入學獎學金 
2000 元 

12 7~8 點 入學獎學金 2000 元 入學獎學金 1500 元 
13 未達 7 點 入學獎學金 1500 元 入學獎學金 1000 元 

14 
曾就讀本

校國技班 
入學獎學金 3000 元 入學獎學金 2000 元 

15 

經實用技能榜

單分發進入本

校者或經本校

招委會核定報

到者 

入學獎學金 
2000 元 - 

進
修
部 

16 

國中應屆畢業
生(含補校) 

入學 
獎學金 
3500 元 

入學獎學金 
3000 元 

入學獎學金 
2500 元 

進修部依職校科群別

分為家政群、動力機械

群及餐飲觀光群等三

種學程，其中照顧服務

科由教育部補助學雜

費 

持有勞工保險
證 9 個月以上 
本校三民區內
鄰近里民 

新住民 

進修部獎學金不受上述入學管道限制，以報到日期為依據；若持國中證件為肄業或修業證書，或經他校休退學重讀且曾有校安通報屬違

犯善良風俗行為紀錄者，不適用本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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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學
程
學
生
適
用 

17 

1.凡本校畢業校友之子女就讀 1～15(含特)項任何一類學制，除享有該項獎勵內容外，還可再獲加額獎學金 1000 元。 
2.本校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或第 2 學期國中技藝班學生，於 114/3/29 前完成預約報名並完成報到者，可再獲加額獎學金 2000 元。 
3.女同學優待條款：為鼓勵女同學加入工業類科學習行列，凡選讀日校資訊、電子、電機、汽車、電競等各類學制之應屆國中畢業

生(不含肄、修業)，除享有原獎勵内容外，再獲加額獎勵 1500 元。 
4.獎勵為第 1.2.3.7.8.9 及特共 7 項次身分學生，即不再適用上述第 2 條及第 3 條獎勵。 
5.本校國中部應屆畢業直升本校者，除適用本獎學金辦法外，亦可擇用本校 114 學年度國中部直升獎勵辦法。 
6.凡循「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管道報名並錄取本校，且於 114/6/16 前完成報到同學，除適用本獎學金辦法外，亦可擇優採用本校

「完全免試入學」獎學金 5000 元，擇優獎勵。 
◎日校【高職部成績卓越獎學金－獎勵辦法】 
1.國中應屆畢業後，選讀本校日校高職部同學，前一學期於本校學習紀錄中，同時符合下述四項條件者，具有可申領本獎

學金資格。四項條件如下： 
 (1)日常曠課未超過 21 節 (2)完全配合參加本校課輔及技輔(含寒、暑假期間課輔及技輔)  
 (3)有報名參加並完成經本校教務處或實習處核定競賽性質之對外競賽 (4)行政懲處累計未達 2 小過者 
2.申領本獎學金同學，經審查合格後，得依據第二至第五學期學業總成績表現，核發獎學金： 
 (1)科內不分學制年級排名達全年級前 1%者：獎學金 5000 元。 
 (2)科內不分學制科年級排名達全年級前 3%者：獎學金 3000 元。 
 (3)科內不分學制年級排名達全年級前 5%者：獎學金 2000 元。 
 (4)科內不分學制年級排名達全年級前 10%者：獎學金 1000 元。 
 (5)科內不分學制年級排名達全年級前 15%者：獎學金 500 元。 
3.獎學金發放之資格及方式，本校招生委員會及獎學金審查會議保有逐年修正額度及解釋內容之權利；且以修正之內容經

公告後適用於在校生各年級當年度之發放依據。 
★【備註說明請詳閱】 
一、以上日校各類學制獎學金條款之獎勵對象僅限於中華民國 114 年 6 月應屆國中畢業生（不含肄業、修業、重讀生及曾

有校安通報屬違犯善良風俗行為紀錄者)。 
二、各類獎學金依教育局學籍核定日後約一個半月内發放；領取前需繳回「獎學金切結同意書」與「學習約定書」。同意

書及學習約定書格式，詳如附件。 
(一)學生如有品行不端，高職部累計達大過以上處分或於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期結束日結算出缺席紀錄曠課達 21 節

以上者，高中部累計達小過以上處分或曠課於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期結束日結算出缺席紀錄曠課達 12 節以上

者；或不參加課輔、技輔課程者；即取消其入學獎學金資格，若已領取者應全部繳回。 
(二)本校為使學生能於三年學習歷程中，培育其八大核心能力，故於特定時間、期程，固定安排加強學科及技術課

程；若學生不能配合課輔、技輔課程，或轉、休學者，取消其入學獎學金資格及成績卓越獎學金資格，並追回已

領之全部獎金。 
(三)學生因故遭本校擴大訓輔會議決議輔導轉學或辦理轉學、休學者，或學生主動休學、轉學者，取消其入學獎學金

資格，並需繳回已領之全部獎學金。 
(四)符合獎勵辦法學生應於 114/7/10 前(含)繳齊新生入學預約報名表、畢業證書、114 年教育會考成績單證明，完成報

到(購買校服)；並依規定期限內完成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註冊程序；若有資料或手續不齊全或逾越時限者，不符

合本獎勵資格。 
(五)實用技能學程、建教合作班及進修部均為高中職正式學程，其畢業證書同日校正規班。 
(六)獎勵金額擇優申請乙項為限，不可重複申請。 
(七)本辦法之獎勵名單以學籍核定後本校官網公告為準，獎學金發放資格、額度及方式，本校招生委員會及獎學金審

查會議保有逐年修正額度及解釋內容之權利；且以修正之內容經公告後適用於在校生各年級。 

立志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高中、職新生入學獎勵辦法  114.4.29.修正後公告  (第 3 頁/共 3 頁) 

※符合本獎勵辦法資格學生，依規定完成申報程序，除可獲得本校獎學金獎勵外，尚可獲得三年免學費資格。 

報名 
類別 

項 
次 

獎勵依據 建教/實技 
預約報到 

特招/完免 
預約報到 

114 學年度技優/實技/ 
特招/完免報到 

114 學年度免試志願

選填截止日提前報到 
114 學年度 
免試報到 

備註 
會考成績 
(總標 35 點) 

114.3.29. 
前報到 

114.4.12. 
前報到 

114.6.16. 
前報到 

114.6.26. 
前報到 

114.7.10. 
前報到 


